
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

董事，对公司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和监督，现就公司执行上述规

定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: 

一、报告期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

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 2020 年审计报告，报

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发生额 2,000万元，系公司为关联方旌德县中医院提供担保。

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,000万元。 

除上述担保事项以外，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

关联方担保的情形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报

告期内的公司担保事项通过了如下审议程序： 

1、公司全资子公司旌德宏琳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旌德宏琳”）

拥有旌德县中医院 60 年托管经营权。公司秉承谨慎性原则，判断旌德县中医院

为公司关联方，公司为中医院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。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6 日

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2020 年 3 月 2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0年度担保和关联担保额度预案的议案》，

公司关联方旌德县中医院 2020 年预计融资额度 6,500 万，公司拟为旌德县中医

院上述融资提供不超过 6,500万元担保，同时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根

据实际融资情况，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办理相关担保事宜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

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7 日、3 月 24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《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

保和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6）、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0-011）。 

2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

《关于向旌德县中医院银行融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》，就公司关联方旌德县中医

院向商业银行融资不超过 2,000万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融资”），由公司及旌德宏

琳、旌德县兴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担保公司”）为本次融资对商业

银行提供担保，同时本公司、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旌德宏琳为担保公司

本次融资担保事项提供信用保证作为反担保；并且公司将持有的旌德宏琳 100%

股权质押给担保公司作为反担保。本次反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能够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严格控制

对外担保风险，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整体可控，且已履行了必

要的审批程序；2020 年度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，

亦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的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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